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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
《南通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 

高质量发展评价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农业发展银行南通市分行，各大型银行南通分行，中国邮政储蓄

银行南通市分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南通分行，各城市商业银行

南通分行，南通市各农村商业银行、各村镇银行： 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、南通银保监

分局《南通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办

法》经市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年4月9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通政办发〔2019〕28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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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 

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办法 

（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 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  南通银保监分局

2019年3月12日） 

 

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南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，进一

步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，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制

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，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效

机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一系列加大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特别

是制造业企业相关文件精神，坚持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互动并进

导向，坚持“科学有效、重点突出、正向激励”原则，鼓励银行

业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、制造业企业、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，

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，提高民营

企业融资可获得性，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水平，进一

步支持我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评价对象 

在南通开业1年以上的40家中资银行（详见附件1） 

三、评价内容与评分标准 

（一）评价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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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民营企业信贷获得率、制造业贷款发展情况、支持产业转

型力度和金融服务情况四大维度，以银行机构为单位，分类评价

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金融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实绩。其

中，民营企业信贷获得率主要体现在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

下小微企业贷款客户拓展力度、投放力度、综合成本及贷款不良

率四个方面；制造业贷款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贷款余额、

新增量、增幅、新增占比以及银行不良贷款核销五个方面；支持

产业转型力度主要体现在银行支持“3+3+N”产业、高新技术产

业、“双百工程”项目以及绿色信贷四个方面；金融服务情况主

要体现在南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机构新增接入企业数、融资

需求响应时间、银行发放信用贷款比重、为小微企业提供转贷服

务情况以及金服中心驻点机构服务情况五方面内容。 

（二）评分依据 

按以下计算公式测算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政策落实情况。其

中，民营企业信贷获得指标评分标准详见附件2，制造业贷款发

展指标评分标准详见附件3，支持产业转型指标评分标准详见附

件4，金融服务指标评分标准详见附件5。 

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政策落实情况总得分=民营企业信贷获得

指标得分+制造业贷款发展指标得分+支持产业转型指标得分+

金融服务指标得分 

（三）数据来源 

1．民营企业信贷获得指标中各计分指标数据以南通银保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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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局提供的“两增两控”统计报表数据为准。（数据主管部门：

南通银保监分局） 

2．制造业贷款发展指标中各计分指标数据以人民银行南通

中心支行提供的统计报表数据为准。其中，不良贷款核销数据以

南通银保监分局提供数据为准。（数据主管部门：人民银行南通

市中心支行，南通银保监分局） 

3．支持产业转型指标中各计分指标数据以南通银保监分局

提供的统计报表数据为准。（数据主管部门：南通银保监分局） 

4．金融服务指标中各计分指标数据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提

供的统计数据为准。其中，信用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数据以

南通银保监分局提供数据为准。（数据主管部门：市地方金融监

管局，南通银保监分局） 

5．涉及各银行上报的基础数据，如有弄虚作假，经数据主

管部门核实后，取消评价资格，并通报批评。 

（四）计分等次 

1．年末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政策落实情况按类别和规

模进行分档分类计分排名，并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档次若干名〔县

（市）法人农商行、村镇银行总行不参与市区银行排名定档〕。 
分档依据： 

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 
评价等次 具体名额 

30亿元以上（含） 设置一等、二
等、三等3个档
次 

一等档次不超过参评银行总数的15%，
二等档次不超过参评银行总数的25%，
三等档次不超过参评银行总数的40%。 

10亿元（含）~30亿元 
10亿元以下 

2．具体各档次名额分配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人民银行



 

— 5 — 

南通市中心支行、南通银保监分局综合研究后确定，各等次可以

空缺。 

四、评价运用 

计分指标数据由相关主管单位于每季度的次月25日之前报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，全年评价结果以年末数据为准。每季度，市

地方金融监管局对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通报。

每年末，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、南

通银保监分局，根据评价对象计分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

于次年3月底前在全市范围进行通报，并抄送市区银行业金融机

构的上级机构。评价结果纳入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和南通银

保监分局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评级体系，并作为市区财政性存

款分配等方面的重要依据。 

对发生或者造成重大金融风险处置不力，并在社会上造成不

良影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一票否决。 

五、组织实施 

本办法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会同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

支行、南通银保监分局负责组织实施。 

六、其他 

1．本办法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会同人民银行南通市中

心支行、南通银保监分局并负责具体解释。 

2．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，原《南通市金融创新贡

献奖评审办法》（通政办发〔2017〕66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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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全市40家中资银行 

农业发展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

工商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苏州银行南通分行 

农业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浙商银行南通分行 

中国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长江银行南通分行 

建设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常熟农商行南通分行 

交通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张家港农商行南通分行 

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无锡农商行南通分行 

中信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昆山农商行如皋支行 

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南通农村商业银行 

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海安农村商业银行 

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如皋农村商业银行 

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如东农村商业银行 

华夏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海门农村商业银行 

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启东农村商业银行 

江苏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华商村镇银行 

平安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盐海村镇银行 

恒丰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包商村镇银行 

光大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建信村镇银行 

渤海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融兴村镇银行 

南京银行南通分行             ▲珠江村镇银行 

带▲号的是指：县（市）法人农商行、村镇银行总行不参与

市区银行排名定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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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民营企业信贷获得指标评分标准 
类别 政策落实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

普惠型小微

企业信贷获

得指标 

（10分） 

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

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

（简称普惠型小微贷

款）客户拓展力度 

（3.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（1.5分）、

增量（2分），按完成实绩排名，负增长得0分。

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

比例乘以基础分得到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（第N名期末对应数据/第一名对应

数据）×（对应基础分） 

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

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投

放力度（4.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（1.5分）、

增量（2分）、增幅（1分），余额、增量指标按

完成实绩排名，负增长得0分。第一名得满分，

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乘以基础

分得到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（第N名期末对应数据/第一名对应

数据）×（对应基础分）；40家机构按增速排名

分5个等级（每等级8家）计分，满分1分，以下

等级按0.25分递减，最后8家得0分。 

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

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综

合成本（1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

率水平，40家机构按利率排名分5个等级（每等

级8家）计分，满分1分，以下等级按0.25分递减，

最后8家得0分。 

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

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不

良率（1分） 

考核期末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管理水平，（普惠型

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－各项贷款不良率）得出基

础数据，基础数据大于或等于3%不得分，小于

3%得满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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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制造业贷款发展指标评分标准 

类别 政策落实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

制造业贷

款发展 

指标 

（70分） 

投向全市制造业 

新增贷款 

（2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新增制造业贷款比年初增量，按完

成实绩排名，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名

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第N名新增贷款增量 / 第一名

新增贷款增量） × 25分 

新增制造业贷款占全部

新增贷款比重 

（1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新增制造业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

比重，按完成实绩排名，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

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 = （第N名新增制造业贷款占全部新增贷

款比 / 第一名新增制造业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

比） × 15分 

投向全市制造业 

新增贷款增幅 

（1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新增制造业贷款增幅，按完成实绩

排名，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

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（制造业贷款占全部贷

款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/3的，该项得0分）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第N名新增贷款增幅 / 第一名新

增贷款增幅） × 15分 

制造业贷款余额 

（10分） 

考核期末制造业贷款余额，按实绩排名，第一名

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

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第N名余额 / 第一名余额） × 
10分 

不良贷款核销 

（5分） 

考核全年不良贷款核销额，按实绩排名，核销最

多的是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

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第N名核销额 / 第一名核销额） 

× 5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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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

支持产业转型指标评分标准 

类别 政策落实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

支持产业

转型指标

（10分） 

“3+3+N”产业贷款 

年新增额 

（7.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“3+3+N”产业贷款年新增额，按

完成实绩排名，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

名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第N名“3+3+N”产业贷款年新

增额 / 第一名“3+3+N”产业贷款年新增额） × 

7.5分 

高新技术产业贷款 

年增加额 

（2.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高新技术产业贷款年增加额，按完

成实绩排名，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名

次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第N名高新技术产业中制造业年

增加额 / 第一名高新技术产业中制造业年增加

额） × 2.5分 

说明： 

在推进绿色信贷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可酌情加分，最高加2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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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

金融服务指标评分标准 

类别 政策落实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

金融服务

指标 

（10分） 

金融机构通过 

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

成功放款额 

（2分） 

对金融机构通过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成功放款额进行

排名，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按与第一

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第N名成功放款额 / 第一名成功放款

额） × 2分 

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

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

响应时间 

（2分） 

对平台内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响应时间低

于1个工作日的进行排名，超过1个工作日的不得分，

响应时间最短得2分，其余按比例依次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最少响应时间 / 第N名响应时间）

× 2分 

信用贷款余额占 

全部贷款比重 

（1.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信用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，按比例

由大到小排名，第一名得满分，从第二名起以下名次

按与第一名比例相应递减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=（第N名信用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/
第一名信用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）× 1.5分 

小微企业 

转贷服务情况 

（2.5分） 

考核期末当年转贷业务开展情况，以发生额、笔数、

平均周转天数作为评价指标计算得分： 

得分 = （转贷业务笔数 / 最大转贷业务笔数）× 1

分+（转贷业务发生额 / 最大转贷业务发生额）× 1

分+（最少平均周转天数 / 平均周转天数）× 0.5分 

金服中心驻点机构 

服务情况 

（2分） 

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金融服务

机构服务情况评价办法中的得分，最高得2分，其余

按比例依次得分： 

第N名得分 = （第N名金融服务机构服务得分 / 第

一名金融服务机构服务得分） × 2分 

一、加分项：对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为中小微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，并且
在全年考核评价中排名前20%的机构，给予不超过2分的额外加分。 
二、名词解释 
1.信用贷款：除了土地、房产抵押和传统担保类贷款外的贷款。包括：纯信用流动资金
贷款、银税合作类贷款、创新抵质押贷款（如出口退税贷、知识产权贷、商标贷等）。 
2.转贷服务情况：以在市金融办核准备案的转贷服务机构提供数据为准。 

 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12日印发 
 


